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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清冠一號」臨床治療指引 

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修正日期: 111 年 6 月 7 日 

因應國內疫情現況與防疫政策，修正「臺灣清冠一號」臨床治療指引： 

項目 內容 說明 

清冠一號

治療劑量 

1. 「臺灣清冠一號」臨床使

用成人標準劑量如下： 

 順天堂產品為 20g/日 

 其他七家藥廠為 30g/日 

2. 臨床上醫師若依照患者體

質及疾病狀況進行調整，

劑量不得低於如下： 

 順天堂產品為 15g/日 

 其他七家藥廠為 20g/日 

3. 確診兒童服用劑量，不受

前項下限劑量限制，但須

依照體重換算使用劑量： 

 40 公斤以上使用成人劑量 

 30 公斤使用成人劑量 3/4 

 20 公斤使用成人劑量 2/4 

 10 公斤使用成人劑量 1/4 

4. 「臺灣清冠一號」1 個療程

為 5 天。 

5. 若患者病毒檢測仍陽性且

臨床症狀仍明顯，可再追

加 1 療程；若患者檢測已

轉陰或病況已大幅緩解，

應改用健保中藥調理。 

1. 為有效抑制病毒及細胞激素

風暴，國家中醫藥研究所依

照 2020 年研究資料（提供

外銷藥品許可證審查）為依

據訂定各授權製造藥廠「臺

灣清冠一號」產品成人每日

服用標準劑量。此標準劑量

於 2021 年 5-8 月執行多中心

真實世界證據獲得確認。 

2. 醫師考量確診患者體質及疾

病狀況評估應降低劑量者，

仍應遵循使用劑量下限，以

維持療效。 

3. 「臺灣清冠一號」原設定 10

天為一個療程，係針對病程

較長、毒性較強之病毒株設

定；因 Omicron 變異病毒株

入侵、發病很快，依教學醫

院及視訊診所臨床經驗，發

病 5天內儘速介入可縮短病

程； 

4. 視訊門診清冠一號公費治療

僅一個療程，若檢測仍陽性

且症狀明顯需增加療程需由

患者自費，院所應向患者說

明，並得由患者選擇使用與

否。 

5. 住院中症患者會診中醫，使

用清冠一號公費治療，以 2

個療程為上限。 

6. 配合防疫中心防疫隔離相關

規定調整。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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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使用

對象 

1. 確診之輕症（發熱、咽

痛、咳嗽）患者。 

2. 確診之中症（前述輕症症

狀兼具有喘症）患者。 

3. 12 歲以下之確診兒童。 

 因應疫情擴大，確診患者大

幅增加，為使「臺灣清冠一

號」公費治療能充分發揮最

大防疫照護效益，特別調整

使用對象，包括輕症患者、

症狀較明顯之中症患者，及

無口服抗病毒藥可用之 12

歲以下兒童。 

替代與輔

助醫療 

1. 對特殊體質條件患者之臨

床需求，醫師可以加用科

學中藥輔助治療； 

2. 若醫師判定不適合使用清

冠一號之患者，可依照臨

床辨證論治使用科學中藥

或傳統水煎劑進行治療。 

1. 依照每個個案臨床實務需

求，經中醫師視訊診療後處

方，並與確診患者說明後為

之。 

2. 依照相關公費規定（防疫專

案經費、健保醫療費用）辦

理。 

附註： 

1. 國家中醫藥研究所抽驗國內醫療院所使用之八家授權藥廠「清冠一號」商品，經過

HPLC 成分指紋圖譜分析，結果顯示：各家授權製造藥廠的三個檢測樣品均穩定且

達到與標準品一致的高品質標準。國家中醫藥研究所會持續抽驗國內醫療院所使用

之授權藥廠「清冠一號」商品，以確保「清冠一號」穩定、高品質的臨床藥效。 

2. 「臺灣清冠一號」治療 COVID-19 之機轉共有 3 個作用靶點（請參閱附件「臺灣清

冠一號 CDC 記者會說明」），其有效抑制 SARS-Co-V2 病毒各種變異株之作用與

藥物濃度成正相關，降低每日服用劑量即降低藥理作用活性，藥物治療結果將存在

不可預期之風險，因此必須維持該有之治療劑量。 

 

 


